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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八年股東周年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八年六月八日舉行股東周年大會(「股東周年

大會」)上，大會主席要求就載於二零一八年四月二十五日之股東周年大會通告所有提

出之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行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1. 接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與核數師

報告書。 

375,301,208 
(100.00%) 

0 

(0.00%) 

2. 宣派末期股息。 375,301,208 
(100.00%) 

0 

(0.00%) 

3. (a) 重選彭德忠先生為執行董事。 375,301,208 
(100.00%) 

0 

(0.00%) 

 (b) 重選何慧餘先生為執行董事。 375,181,208 
(99.97%) 

120,000 

(0.03%) 

 (c) 重選陳逸昕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75,301,208 
(100.00%) 

0 

(0.00%) 

 (d)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75,301,208 
(100.00%) 

0 

(0.00%) 

4.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並授權

董事釐定其酬金。 

375,301,208 
(100.00%) 

0 

(0.0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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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5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之本公司股份。 

359,821,208 
(95.88%) 

15,480,000 

(4.12%) 

5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 10%之本公司股份。 

375,301,208 
(100.00%) 

0 

(0.00%) 

5C. 將購回之股份加入根據第 5A 項決議案授予董事

之授權。 

363,571,208 
(96.87%) 

11,730,000 

(3.13%) 

  

由於以上之決議案均獲50%之票數贊成，以上全部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股東有權利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

561,922,500 股。 

 

各股東於股東周年大會上就任何提呈之決議案進行投票時，不受任何限制。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擔任股東周年大會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慧餘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彭德忠先生、何慧餘先生、  

 彭蘊萍小姐及劉毅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  

 及盧葉堂先生  

 

 


